
《2005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下列事項作出回應 – 

擴大法定禁煙區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闡述政府當局就《2005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

案》(條例草案)下有關擴大法定禁煙區修訂建議的最新立場，並回應

多個業界團體和組織在二零零五年十月六日、十月二十四日及十月三

十一日在立法會對條例草案表達的意見及訴求。 

 

背景 

 

2. 根據現行《吸煙(公眾衞生)條例》(條例)，法定禁煙規定不適用於

200個座位或以下的食肆。室內座位超過 200個的食肆，須最少把三

分一的面積劃為禁煙區。事實上，由於二手煙會從吸煙區擴散至非禁

煙區，這項規定無法有效保障食肆的顧客和員工免受二手煙影響，而

且在執行上亦對食肆管理層造成不便，以及導致吸煙者與非吸煙者發

生衝突。在其他公眾地方及工作間，二手煙也對公眾造成影響。 

 

3. 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在條例草案中建議把室內工作間和公眾地
方納入成為法定禁煙區。我們也建議所有食肆的室內地方，不論其面

積及座位數目，一律禁止吸煙。禁煙規定亦應適用於酒吧、卡拉 OK

場所、麻將館、商營浴室和公眾街巿等的室內地方。 

 

4. 為了令以上所有處所適應新安排，我們在條例草案中，有關擴大
禁煙區的條文內，附註有 90天的適應期。 

 

討論重點 

 

5. 然而，自條例草案推出以來，我們注意到飲食及娛樂業界提出條
例草案對他們經營的行業可能受到的影響及具體顧慮。他們早前向法

案委員會和政府當局表述了他們行業的營運特質，以及擔心條例草案

對其造成的可能經濟損失，包括他們擔心禁煙會影響客人光顧的意

慾，因而減少經營者的利潤，也可能令員工失業。 

 

6. 在過去的一段日子，局方與法案委員會以及業界代表進行了多次
討論。期間，有建議認為政府應該發出「吸煙」和「非吸煙」兩種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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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予經營者，讓他們和顧客可作出選擇。我們認為有關建議不可行，

理由是基於兩大考慮：（一）有關建議未能有效地防止顧客和員工吸

入二手煙，與保障公眾健康的大前提相違背；（二）發出兩種牌照會

造成不公平競爭，對相同行業不能一視同仁。 

 

7. 也有建議要求政府容許在室內場所設立「吸煙房間」，把吸煙和
不吸煙的客人分開，或分時段容許客人在某些時間（主要為深夜）才

可吸煙，而其他時間（主要日間）為不吸煙。我們認為，由於國際間

包括世界衞生組織，均未能在室內進行吸煙的情況下為空氣質素訂下

所謂「安全水平」。香港不能貿貿然為「吸煙房間」以及「非吸煙房

間」訂下有科學根據，並為醫學界和國際接受的「健康」或「安全」

的空氣質素。此外，醫學上也證明，香煙內的有毒物質會長期停留在

室內。因此，分時段的建議也未能保障客人不受二手煙的影響。事實

上至今仍未有國際認可的抽風系統可以把二手煙的殘留完全抽離房

間。在附件是一些國際組織在這方面的文件，供各位議員參考。 

 

8. 從公眾衞生和保障市民健康的立場而言，我們以循序漸進方式推
行控煙的政策一直貫徹至今。經過二十多年在禁煙工作上的努力，我

們覺得現在是適當的時候在有關工作方面踏出重要的一大步。立法會

內，醫學界，反吸煙團體、地區人士和市民大眾都支持我們的控煙工

作。另外，根據世界銀行經濟學家的評估，在室內工作間實施全面禁

煙能為僱主減省多項支出，包括員工倦勤或不適的代價，員工醫護開

支、人壽及火災保費、維修費及清潔費等。 

 

政府當局的最新立場 

 

9. 我們必須重申，在原則方面，我們認為無論是吸煙者本身、顧客
以及員工，都絶對沒有必要吸入二手煙。不過，我們理解個別受影響

較大的行業可能需要較有彈性的特別安排，以協助他們過渡和轉型，

及協助他們顧客中的吸煙者逐步適應條例的要求。我們有需要在兩者

之間找出平衡。我們因此建議，在實施室內禁煙的措施時，容許下列

行業在適應期方面作出以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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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例草案 

 原訂的適應

期 

 最新擬訂實施 

 禁煙的日期 

室內工作間、食肆、桌

球室、卡拉 OK 以及容

許各年齡層光顧的酒吧 

90天 
二零零七年 

一月一日 

只准年滿 18 歲以上人

士光顧的酒吧、麻將

館、商營浴室、麻將會

所以及夜總會 

90天 

 

二零零九年 

七月一日 

 

 

考慮重點 

 

10. 由於絶大部份巿民都支持在室內工作間及食肆的室內地方內全
面禁煙。加上在食肆方面，光顧的客人來自不同年齡，包括小孩、長

者、孕婦和其他非吸煙的市民，我們認為此等場所必須率先實施全面

室內禁煙的措施，以保障大眾和員工的健康。同樣地，桌球室、卡拉

OK 及容許所有年齡人士進入的酒吧，我們認為也必須盡早禁煙，以

保障來自社會上不同階層、行業及類型的顧客。我們知道很多青少

年、學生和不吸煙的人士也會光顧這類場所。只有盡快在這些處所推

行禁煙，才可有效保障他們免受二手煙的影響。 

 

11. 香港的酒吧業有著獨特的經營模式。相比其他的國家和地區，我
們有較多的酒吧開設在高層商業樓宇內。吸煙的顧客需要離開酒吧到

達室外的地方吸煙，可能會對經營者和客人構成不便。為了方便這些

酒吧改變他們的營運模式，甚或搬遷到其他的地方，我們建議准許那

些只容許 18 歲以上人士進入的酒吧在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實施禁

煙。我們也會要求它們在處所門外清楚註明該等酒吧只容許成年人進

入。 

 

12. 至於其他可在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實施禁煙的四類行業，則分別
為根據《賭博條例》(第 148章)第 22(1)(b)條獲發牌照批准在其內進行

使用麻將牌或天九牌的博彩遊戲的處所(統稱麻將/天九館)、根據商營

浴室規例(香港法例第 132I章)發出牌照的商營浴室，以及沒有指定牌

照的麻將會所及夜總會。我們主要考慮到業界向我們反映，他們的顧

客和員工絶大部份都是吸煙的成年人。此外，由於他們有獨特的經營

運作，以致客人很難選擇在任何時候離開場所，到室外吸煙，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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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該場所。我們認為這類行業可能需要較長的適應期。我們會在條

例草案中訂定條件，規限成為「麻將會所」及「夜總會」的要求。 

 

13. 我們希望，較長的適應期能夠平衡我們實施室內全面禁煙的最終
目標，同時回應業界的訴求。我們希望業界可以利用適應期，妥善訓

練員工進行控煙工作，和協助員工戒煙，並向顧客解釋禁煙的安排，

政府亦會大力推動控煙和戒煙的工作。到二零零九年中，社會上整

體，包括光顧這些場所的人士，應該接受並習慣了禁煙的規定。屆時

在娛樂場所實行禁煙便會相對容易為社會各階層接受和適應。 

 

14. 與此同時，儘管我們建議為上述的娛樂場所設立較長的適應期，
我們希望這些場所可以在過渡期間，主動地設立一些「非吸煙」的房

間或劃定場地，盡量減低不吸煙的客人在室內受到二手煙的禍害。 

 

業界諮詢 

 

15. 一直以來，我們和飲食及娛樂業界的代表們均有保持溝通。飲食
界代表期望政府當局延長寬限期，給予他們更多時間做準備；另外也

有代表希望政府當局容許現存食肆設立「吸煙房」，直至其他所有公

眾處所都已實行全面禁煙為止。娛樂業的代表則認為，基於他們的行

業的獨特性，最理想的做法就是他們完全豁免於禁煙的規限、或設立

吸煙/非吸煙房間、或分時段實行禁煙。 

 

雪茄專賣店 

 

16. 經過審慎考慮，我們決定對雪茄專賣店的「試煙房間」實行豁免
禁煙的安排。我們明白有關零售店的營運模式 – 顧客需要在店內先

作嘗試，才會購買雪茄。我們必須強調，此豁免只適用於純粹售賣雪

茄的商舖，我們會要求此類店舖提供有徹底間隔，以及獨立抽風系統

的房間讓顧客進行試食。在此期間，僱主亦不可要求員工到試食房內

提供任何服務。 

 

跟進行動 

 

17. 根據現行法例和發出牌照的規定，「酒吧」、「麻將會所」、「夜總
會」和某些食肆或酒樓經營所獲發的牌照分別不大。為了執行不同的

控煙安排，我們因此有需要進一步明確地分辨出這幾類場所。我們會

透過法律條文，鈎劃出「麻將會所」、「夜總會」以及「只限 18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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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士進入的酒吧」三類沒有特定牌照的行業特徵，包括嚴格限制這

些場所出售食物的類別和數目。此舉主要是杜絕其他非真正經營以上

行業的處所，例如食肆，以改變名稱等方法獲得較長的適應期。 

 

18. 請法案委員會注意政府當局的最新立場。我們就有關條文擬訂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稍後提交委員會審議。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 

二零零六年一月 
























